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(通用5篇)
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，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
不足，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，也便于保存一份
美好的回忆。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
篇范文呢？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，仅供参考，一
起来看看吧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篇一

1、全体投资人签署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》;

2、全体投资人签署的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》
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;应标明指
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权限、授权期限。

3、申请名称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国家”、“全国”、
“国际”字词的，提交国务院的批准文件复印件。

1、提交的申请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纸。

2、以上各项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提交原件;提交复印
件的，应当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由投资人签署，或者由其
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加盖公章或签字。

3、以上需投资人签署的，自然人投资人由本人签字;自然人
以外的投资人加盖公章。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篇二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(一)文书制作基本知识



1.文书的含义及作用

公司的名称作为该公司的标志，不仅含有商誉权，而且还受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一定限制，所以，在设立公司中要求申请
名称预先核准。我国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14条明文规定，
设立公司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法律、法规规定设立公司
必须报经审批或者公司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法规规定必须报
经审批的项目的，应当在报经审批前办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，
并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公司名称报送审核。设立有限责任
公司，应当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
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;设立股份有限公司，应当由
全体发起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
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

申请名称预先核准，应当提交以下文件：(1)有限责任公司的
全体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全体发起人签署的`公司名称预
先核准申请书。(2)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
人的身份证明。(3)公司登记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。公司
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上面所列文件之日起10日内作出核准或
驳回的决定。公司登记机关决定核准的，应当发给《企业名
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。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个月。
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在保留期内，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，
不得转让。

2.文书制作要点

(1)在名称中，有限责任公司要注明“有限责任公司”字样;
股份有限公司要注明“股份有限公司”字样。

(2)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为其《营业执照》或《社
会团体法人证书》副本;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为其身份证复印件。

(3)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中应有单位盖章和组建负责人或全体
股东(发起人)签名。



(4)委托书要有委托人或被委托人的签字或盖章，而且要有委
托单位的盖章。

(一)文书制作基本知识

1.文书的含义及作用

公司的名称作为该公司的标志，不仅含有商誉权，而且还受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一定限制，所以，在设立公司中要求申请
名称预先核准。我国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14条明文规定，
设立公司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法律、法规规定设立公司
必须报经审批或者公司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法规规定必须报
经审批的项目的，应当在报经审批前办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，
并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公司名称报送审核。设立有限责任
公司，应当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
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;设立股份有限公司，应当由
全体发起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
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

申请名称预先核准，应当提交以下文件：(1)有限责任公司的
全体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全体发起人签署的公司名称预
先核准申请书。(2)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
人的身份证明。(3)公司登记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。公司
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上面所列文件之日起10日内作出核准或
驳回的决定。公司登记机关决定核准的，应当发给《企业名
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。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个月。
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在保留期内，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，
不得转让。

2.文书制作要点

(1)在名称中，有限责任公司要注明“有限责任公司”字样;
股份有限公司要注明“股份有限公司”字样。



(2)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为其《营业执照》或《社
会团体法人证书》副本;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为其身份证复印件。

(3)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中应有单位盖章和组建负责人或全体
股东(发起人)签名。

(4)委托书要有委托人或被委托人的签字或盖章，而且要有委
托单位的盖章。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篇三

文书制作基本知识

1.文书的含义及作用

公司的名称作为该公司的标志，不仅含有商誉权，而且还受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一定限制，所以，在设立公司中要求申请
名称预先核准。我国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14条明文规定，
设立公司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法律、法规规定设立公司
必须报经审批或者公司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法规规定必须报
经审批的项目的，应当在报经审批前办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，
并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公司名称报送审核。设立有限责任
公司，应当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
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;设立股份有限公司，应当由
全体发起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
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

申请名称预先核准，应当提交以下文件：(1)有限责任公司的
全体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全体发起人签署的公司名称预
先核准申请书。(2)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
人的身份证明。(3)公司登记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。公司
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上面所列文件之日起10日内作出核准或
驳回的决定。公司登记机关决定核准的，应当发给《企业名



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。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个月。
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在保留期内，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，
不得转让。

2.文书制作要点

(1)在名称中，有限责任公司要注明“有限责任公司”字样;
股份有限公司要注明“股份有限公司”字样。

(2)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为其《营业执照》或《社
会团体法人证书》副本;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为其身份证复印件。

(3)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中应有单位盖章和组建负责人或全体
股东(发起人)签名。

(4)委托书要有委托人或被委托人的签字或盖章，而且要有委
托单位的盖章。

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需要提交的材料

1、全体投资人签署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》;

应标明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权限、授权期限。

3、申请名称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国家”、“全国”、
“国际”字词的，提交国务院的批准文件复印件。

注：1、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》、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
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》可以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《中国
企业登记网》下载或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。

2、提交的申请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纸。

以上各项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提交原件;提交复印件的，



应当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由投资人签署，或者由其指定的
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加盖公章或签字。

3、以上需投资人签署的，自然人投资人由本人签字;自然人
以外的投资人加盖公章。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篇四

1、本申请书适用于所有内资企业的名称预先核准申请、名称
项目调整(投资人除外)、名称延期申请等。

2、向登记机关提交的申请书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栏目。

3、申请人应根据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和《企业名称登
记管理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，所提供
信息应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
4、“企业类型”栏应根据以下具体类型选择填写：有限责任
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分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、营业单位、
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。

5、“经营范围”栏只需填写与企业名称行业表述相一致的主
要业务项目，应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国家标准及有关
规定填写。

6、申请企业设立名称预先核准、对已核准企业名称项目进行
调整或延长有效期限的，申请人为全体投资人。其中，自然
人投资的由本人签字，非自然人投资的加盖公章。7、在原核
准名称不变的`情况下，可以对已核准名称项目进行调整，如
住所、注册资本(金)等，变更投资人项目的除外。

8、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的延期应当在有效期期满前
一个月内申请办理，申请延期时应缴回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



通知书》原件。投资人有正当理由，可以申请《企业名称预
先核准通知书》有效期延期六个月，经延期的《企业名称预
先核准通知书》不得再次申请延期。

9、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、具体经办人应在粘贴的身份证件
复印件上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字确认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10、“投资人”项及“已核准名称项目调整(投资人除外)”
项可加行续写或附页续写。

11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应当使用a4型纸。依本表打印生成
的，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署;手工填写的，使用黑色钢笔
或签字笔工整填写、签署。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篇五

1.文书的含义及作用

公司的名称作为该公司的标志，不仅含有商誉权，而且还受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一定限制，所以，在设立公司中要求申请
名称预先核准。我国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14条明文规定，
设立公司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法律、法规规定设立公司
必须报经审批或者公司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法规规定必须报
经审批的项目的，应当在报经审批前办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，
并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公司名称报送审核。设立有限责任
公司，应当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'代理人向
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;设立股份有限公司，应当由
全体发起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
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

申请名称预先核准，应当提交以下文件：(1)有限责任公司的
全体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全体发起人签署的公司名称预
先核准申请书。(2)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
人的身份证明。(3)公司登记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。公司



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上面所列文件之日起10日内作出核准或
驳回的决定。公司登记机关决定核准的，应当发给《企业名
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。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个月。
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在保留期内，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，
不得转让。

2.文书制作要点

(1)在名称中，有限责任公司要注明“有限责任公司”字样;
股份有限公司要注明“股份有限公司”字样。

(2)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为其《营业执照》或《社
会团体法人证书》副本;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为其身份证复印件。

(3)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中应有单位盖章和组建负责人或全体
股东(发起人)签名。

(4)委托书要有委托人或被委托人的签字或盖章，而且要有委
托单位的盖章。

【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需要提交的材料】

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需要提交的材料

1、全体投资人签署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》;

应标明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权限、授权期限。

3、申请名称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国家”、“全国”、
“国际”字词的，提交国务院的批准文件复印件。

注：1、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》、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
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》可以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《中国
企业登记网》下载或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。



2、提交的申请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纸。

以上各项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提交原件;提交复印件的，
应当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由投资人签署，或者由其指定的
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加盖公章或签字。

3、以上需投资人签署的，自然人投资人由本人签字;自然人
以外的投资人加盖公章。


